
书书书

简明类型侵权法讲座

杨立新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最为集中的案件类型——— “侵权案件”，采用
英美法侵权行为类型化、具体化、明确化的研究方法，将我国的侵权行为
分为２０个具体类型，２７３种具体侵权行为，以讲座的形式，对每种侵权行
为的构成要件、界定时应注意的问题、容易混淆的问题等娓娓道来，尤其
是在每种具体侵权行为的论述中均列举了典型的案例加以分析。本书是作
者多年从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结晶。
本书既是学习侵权行为法的很好的教科书，同时也是法院民事审判人

员必备的案头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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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讲

　　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法

·导语·
从１９８０年开始，我一直在研究侵权行为法。在以往的２０年

里，我在研究侵权行为法时，一直是按照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
传统，按照侵权行为一般化的方法进行的，即按照系统、侵权行
为实行一般化规定的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很
少系统地研究侵权行为的类型化的问题，也就是像美国的侵权行
为法那样，按照侵权行为的类型进行分类研究。
在最近两年中，由于一直在起草中国民法典草案的 “侵权行

为法编”，一方面较为深入地研究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法，另一
方面也在深入地研究英美法系的侵权行为法。可以坦率地说，以
往我对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印象不是很深，总是认为这种类型化
的侵权行为法没有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那种逻辑的魅力，因为
它缺少理论的厚度和逻辑的严密性。可是，经过两年来的系统研
究，我发现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类型化方法具有独特的魅力，
这就是它的直观、明确、具体和富有可操作性。结合我国的司法
实践进行思考，我突然感到，加强对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类型化研
究，将中国的侵权行为法进行类型化的归纳和总结，创造出一个
适合中国法官、律师、检察官、爱好侵权行为法的人们以及需要
侵权行为法作为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的侵权行为法体

系，是至为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将大陆法系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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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的一般化方法和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类型化方法结合起

来，制订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意见。
立法归立法，理论总是要走在前面。因此我认为应当建立一

个以类型化的方法为基本逻辑体系的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理论体

系，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适应民事权利保护的需要，适应我
们国家不断发展的需要。这样，我就开始了类型侵权行为法的研
究工作。
本书是一个简明的类型侵权法纲要，先把不同类型的侵权行

为具体情况勾画出来，简要介绍类型化的侵权行为法的基本轮
廓。同时，这样简明的、类型化的侵权行为法正好是给爱好侵权
行为法的朋友们提供一份侵权行为法的简明参考书。在嗣后的研
究中，我再进一步丰富它、细化它，让它详细地、丰满地展现中
国侵权行为法的真实面目。
下面是本书的具体内容。首先就是侵权行为的基本概念以及

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概念，在此之后，我再就我的看法做进一步的
详细说明。

第一节　侵权行为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什么叫侵权行为？这是要在开始的时候就要弄清楚的概念。
否则，侵权行为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就没有办法研究侵权行为的
类型化问题。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或者在法律特别规定的场

合不问过错，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
害他人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后
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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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英语称之为ｔｏｒｔ，拉丁语称之为ｄｅｌｉｃｔｕｍ，德语
称之为ｕｎｅｒｌａｕｂｔ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法语称之为ｄｅｌｉｔ，日语则称之为
不法行为。尽管各国立法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称谓，但这些称谓
所指的都是侵权行为，却是完全一致的。
弄清楚了侵权行为的概念之后，我再来进一步研究侵权行为

的法律特征。侵权行为的基本法律特征是：
第一，侵权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
违法是侵权行为的基本性质，其依据，一是各国对侵权行为

的称谓，均含不法的涵义。德国法的侵权行为直译应为不许行
为，日本法则直接称为不法行为，瑞士法的德文标题直译为不许
行为，法文标题则为不法行为。二是用过错、损害赔偿和作为与
不作为等表述均难以涵盖侵权行为的全部内容，只有以违法行为
才能表达侵权行为的全部外延。如过错不能涵盖无过错责任原则
调整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不能涵括侵权行为的全部民事责任，
作为与不作为更不能确定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
第二，侵权行为是一种有过错的行为，只在法律有特别规定

的情况下，才不要求侵权行为的构成须具备主观过错的要件。
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侵权行为一定要具有过错，就是

在侵权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在主观上具有过错，或者是
故意，或者是过失。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侵权行为不考虑过
错呢？这就是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时候，例如 《民法通则》第１２２
条、第１２３条、第１２４条和第１２７条中，就规定产品侵权责任、
高度危险作业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动物致害责任等特殊场合下
发生的特殊侵权行为，不论行为人的主观上是不是具有过错，都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除此以外，其他的侵权行为都是含有行为人
主观上故意或过失的违法行为。即使是在过错推定的场合，侵权
行为人也须具备过错要件，只不过这个过错采用的是推定的方式
认定而已。
第三，侵权行为是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的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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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要求侵权行为首先必须是一种客观的行为，而不能是
思想活动。其次，这种客观的行为，可以是作为的方式，也可以
是不作为的方式，其具体方式的形成根源，在于法律赋予行为人
法定义务的形式。除了作为和不作为的方式之外，侵权行为没有
其他表现方式。
第四，侵权行为是应当承担以损害赔偿为主要形式，同时也

包括其他形式民事责任的行为。
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必然引起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行为人承

担的主要法律后果，就是损害赔偿。按照我国法律，侵权行为的
法律后果还包括恢复原状、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
复名誉和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但这些民事责任方式都不能代替
损害赔偿在侵权行为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损害赔偿责任方式
才是侵权行为的基本的、主要的行为后果。
这样一来，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就比较清楚了。下面我们

来研究侵权行为的类型问题。

二、侵权行为的类型

我们说的侵权行为类型，是从理论上对侵权行为所进行的划
分。侵权行为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

（一）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
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是我国侵权行为法中规定的两

种侵权行为的基本类型。它是按照侵权行为法规定侵权行为的不
同法律形式的标准，进行的侵权行为类型划分。
我国 《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２款规定的是侵权行为的一般

条款。这一条款规定的侵权行为，就是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行为
一般条款是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概括构成要件的侵权行为法条

款，它只规定侵权行为的一般要件，没有将每一种具体的侵权行
为的构成都作具体的规定，因而它是一种高度的抽象，抽出了一

·４·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般侵权行为的所有具体内容，只剩下了侵权行为的概括构成。因
此，一般侵权行为是一种概括的、抽象的侵权行为，凡是符合侵
权行为一般条款规定的要件的侵权行为，都是一般侵权行为。
对于特殊侵权行为，因为其各个侵权行为的构成不同，法律

不能采用一种完全一样的构成要件来概括它，只能分别做出具体
的规定。因此，特殊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法做出特别规定的侵权
行为，其侵权责任构成和责任都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
区分一般侵权行为和具体侵权行为两种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

的意义，就在于在对侵权行为适用法律的时候，方法不一样。凡
是一般侵权行为，都要适用侵权行为法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即
《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２款，不必寻找法律的明文规定。而特
殊侵权行为，则应当按照 《民法通则》关于特殊侵权行为的具体
规定处理，这是需要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侵权行为。

（二）单独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
对侵权行为的类型还可以进行另外一种划分，这就是按照实

施侵权行为的主体的数量，可以将侵权行为划分为两种最基本的
侵权行为，即单独的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
只要是单一侵权行为主体实施的侵权行为，就是单独的侵权

行为，而不论这个行为主体是公民还是法人。同样，只要是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侵权行为主体实施的侵权行为，就是共同侵权行
为。
这样将侵权行为划分为单独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两种类

型，其意义在于，一般侵权行为是由行为人单独承担责任，即单
独责任。而共同侵权行为则是由共同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普通过错、共同过错、与有过失和受害人过错
还可以对侵权行为进行另外的划分。这就是按照过错形式作

为标准，将侵权行为划分为四种，即：普通过错、共同过错、与
有过失和受害人过错。
普通过错就是单独的侵权行为，其行为主体为一人，承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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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的侵权责任；共同过错就是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加害人承担连
带责任；与有过失也称为 “混合过错”，是对于侵权行为所造成
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受害人也有过错；受害人过错则是损
害的发生，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所致，在加害人一方则没有过
错。在这里，普通过错就是单独侵权行为，共同过错就是共同侵
权行为，是同一的概念。而与有过失的法律后果是过失相抵，受
害人过错则是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害，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

（四）作为的侵权行为和不作为的侵权行为
这种侵权行为类型的划分，则完全是从行为的方式上划分

的。这就是按照侵权行为的行为形式，将侵权行为分为作为的侵
权行为和不作为的侵权行为。
作为的侵权行为，是指违反对他人负有的法定的不作为义

务，加损害于他人。这种行为是积极的行为，通过行为人的积极
作为，损害他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
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违反对他人负有的某种法定

的作为义务，以未实施或者未正确实施义务所要求的行为而致他
人损害。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是消极的侵权行为，是应当去作而没
有去作并因此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的侵权行为。

（五）过错的侵权行为、过错推定的侵权行为和无过错的侵
权行为

最后一种侵权行为类型的划分，是最有意义的了。这就是本
书所采用的对侵权行为类型划分的基本方法。按照确定侵权行为
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同，将侵权行为划分为三种基本的侵权行为类
型。这就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
则的侵权行为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
不过，这种对侵权行为类型所作的划分，还需要在后面进行

详细的说明以后才可以明确，现在先不做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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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侵权行为与其他违法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现在要来研究的是侵权行为与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联系与

区别的问题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怎样区分和认识与侵
权行为相关的违法行为，尤其是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
认识侵权行为的具体问题，以及侵权行为与这些违法行为之间的
关系。

（一）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两种行为的联系是：首先，这两种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在违

法性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其次，这两种行为都是应当受到法
律制裁的行为，虽然制裁的责任方式不一样，但是在应当接受法
律制裁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再次，在侵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这
一点上，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是一样的，犯罪行为中有侵害人身
权利的和侵害财产权利的，侵权行为则完全是侵害人身权利和财
产权利的行为，虽然在损害的后果和主观状态上侵权行为与犯罪
行为有重大区别，但是又有重合问题，即侵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利的行为在构成犯罪的时候，无疑也是构成了侵权行为。按照
《刑法》第３６条和 《民法通则》第１１０条的规定，既应当追究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应当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又有以下明显的区别，这是要特别注意

的：
其一，法律依据不同。犯罪行为是依照 《刑法》的规定应受

刑罚处罚的行为，只有那些触犯刑律具备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离开 《刑法》的规定，就没有犯
罪行为可言。侵权行为是 《民法通则》规定的违法行为，所违反
的法律是民事法律，令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是民法，
而不是其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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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侵害客体不同。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既包括主体的
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还包括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定的社会关
系，如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关系等，保护的客
体极其广泛。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主要就是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以及其他民事利益，其他的社会关系不能成为侵权行为的侵
害客体。因此，犯罪行为的客体更为广泛，而侵权行为的客体相
对而言比较狭窄。
其三，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就法律的要求而言，犯罪行为必

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必须达到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程度
才能成为犯罪行为。但不要求侵权行为必须达到社会危害性的程
度，只要具备损害他人权利的违法性即为构成。
其四，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刑法要求犯罪行为人的主观

恶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即主观恶性较大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才能认为是犯罪。侵权行为绝大部分是过失行为，如果是故意，
也是一般的侵权故意，不必具备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其五，法律对行为形态的要求也不同。犯罪行为无论是既

遂、未遂还是预备均可能构成。而侵权行为只能是既遂的行为，
即只有造成损害结果的才能构成，无论是未遂还是预备，也无论
情节多么严重，只要是没有造成损害结果，就不能认其为侵权行
为。
通过这样的说明，就可以看清楚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联系

与区别了。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如果情节、损害轻微一点的，可
能就是侵权行为，如果情节、损害严重一些就是犯罪行为；反过
来，凡是侵害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就都是侵权行
为，这是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的法规竞合。

（二）侵权行为与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侵权行为与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又是一对相互关联又相互区

别的违法行为，需要加以认识和区别。
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包括行政违法行为和违法行政行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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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指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法
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管理秩序，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行
为；后者是行政主体或者公务员违法行使行政权力，依法应当承
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行为。这两种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都与侵权
行为有密切的联系，又有重大的区别。

１侵权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管

理秩序的行为，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与行政违
法行为的区别是：其一，侵权行为是民事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
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其二，侵权行为是应
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是应当承担行政
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其三，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损害赔
偿，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主要是行政处罚。其四，侵权行为
的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向受害人承担的责任，即向受害人
给付损害赔偿，行政违法行为的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是
向国家承担的责任。
侵权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的联系是，在既违反行政管理秩

序，又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的行政违法行
为中，这种违法行为既违反了行政法律，又违反了民事法律，既
应当向国家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又应当向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
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的责任竞合，
行为人应当同时接受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的制裁，构成行政附带
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２侵权行为与违法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是行政管理的权利主体，有权对行政相对方实施行

政管理行为。如果行政管理行为违反法律，则构成违法行政行
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违法行政行为与侵权行为是不同的。这两
种违法行为的区别是：其一，违法行政行为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
之中，受行政法律调整，侵权行为发生在几乎整个社会领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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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所调整的违法行为。其二，违法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只能是
行政主管机关，或者由法律、法规授权的享有行政执法权的社会
组织也可以作为主体，但不可能由其他主体所构成，侵权行为的
主体不受任何限制，几乎所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成
为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其三，违法行政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
行政责任，主要形式是自行纠正、撤销、返还权益、恢复原状、
责令履行职责，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则主要是损害赔偿，并没有
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责任中的那些责任形式。
违法行政行为和侵权行为又有密切的联系。当违法行政行为

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利的时候，就构成行政侵权行为，成
为侵权行为中的一种具体的特殊侵权行为，即 《民法通则》第

１２１条和 《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
行为。因此，当违法行政行为构成行政侵权行为的时候，违法的
行政机关既要承担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责任，又要承担对受害人
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这就构成了行政附带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
一种具体形式。

（三）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与前面所说的违法行为有所不同。侵权

行为与那两种违法行为之间，都是民事违法行为与其他基本法违
法行为的关系。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都是发生在民法领域中的违
法行为，属于民事违法行为。
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是两大类典型的民事违法行为。在它们

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的一面。
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联系是：第一，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都是民事违法行为，违反的都是民事法律。在有些情况下，违约
行为和侵权行为就是一个行为，发生民事责任竞合。第二，侵权
行为与违约行为都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其基本着眼点
在于救济受害人的损害，保障受害人权利的实现。第三，侵权行
为和违约行为所承担的主要民事责任形式是一致的，都是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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